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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涉及重大诉讼的公告 

 

一、诉讼仲裁的基本情况 

2025 年 1 月 20 日，武汉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或“发行人”）子公司华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华源证券”）收到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传票，吉林蛟

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蛟河农商行”）就与华

源证券侵权责任纠纷提出了起诉请求。 

（一）诉讼当事人情况 

原告：吉林蛟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华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案件的基本情况 

1、本案起诉状记载的事实与理由为： 

2016 年 10 月、11 月，蛟河农商行与陆家嘴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陆家嘴信托”）签订《陆家嘴信托·瑞安 6 号单一

资金信托信托合同》（以下简称“《信托合同》”）及补充协议，约

定蛟河农商行将 20 亿元资金委托陆家嘴信托设立信托，信托资



金用于投资华源证券销售管理的“九州证券启航 31 号定向资产

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定向资管”），定向资管资金用于购买中

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财富月月升”理财产品。 

2016 年 10 月-11 月，蛟河农商行通过信托计划逐笔支付管

理资金，合计 20 亿元。对应各笔资金，华源证券分别与中国邮

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威市文昌路支行（以下简称“邮储文

昌路支行”）签订了《人民币理财产品公司客户认购协议书》，并

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威市分行（以下简称“邮储

武威分行”）签订了具有保本保收益担保性质的《差额补足协议》

《承诺函》《理财产品收益权回购协议》等资料。 

2017 年初，时任邮储文昌路支行行长的王某等犯罪分子，通

过假冒邮储武威分行工作人员名义等手段，利用“财富月月升”

理财产品，实施合同诈骗等犯罪行为案发。时任蛟河农商行金融

市场部副经理的张某，接受单位指派，前往邮储武威分行具体经

办理财产品认购业务。作为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了解银行理财产

品非保本收益的属性，在支付前置贴息 1.5%、又签订抽屉协议

承诺保本、回购的情况下，应知该理财业务违规操作；其熟悉银

行办理相关业务流程，但在办理过程中既未按照规定临柜办理业

务，对于出具的理财凭证等单据资料亦未履行认真审核职责，其

间又冒用通道公司工作人员身份在理财产品交易回执上签字，存

在严重的失职行为，客观上放纵了王某实施诈骗行为，造成巨额

银行资金被骗的严重后果。在案证据证实，蛟河农商行属于国家



出资企业，张某由该行党委任命担任金融市场部副经理，属于国

有出资企业中的国家工作人员，由于其严重不负责任造成重大资

金损失，应当以国有公司人员失职罪追究刑事责任。（见甘肃省

高级人民法院（2023）甘刑终 116 号刑事判决书） 

根据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2023）甘刑终 116 号刑事判决查

明的事实，蛟河农商行通过陆家嘴信托委托华源证券管理并指令

认购理财的 20 亿元资金，实际仅有 6 亿元成功认购理财，但均

被犯罪分子利用伪造的华源证券公司印鉴、开户资料等提前赎回、

转移、占有，剩余 14 亿元资金未成功认购理财。华源证券签署

的加盖有邮储武威分行印章的《差额补足协议》《承诺函》《理财

产品受益权回购协议》也是被王某等犯罪分子私刻邮储武威分行

的公章伪造。蛟河农商行通过陆家嘴信托委托华源证券管理并应

购买理财的 20 亿元资金，全部被犯罪分子转移、占有。根据甘

肃省高级人民法院（2023）甘刑终 116 号刑事判决，后根据最高

人民法院作出的（2022）最高法民再 252 号、253 号、255 号、

256 号和 257 号民事判决，认定邮储文昌路支行对蛟河农商行资

金损失承担 85％的赔偿责任，蛟河农商行在业务办理过程中存

在失职行为，分担 15％的过错责任，判令邮储文昌路支行向蛟河

农商行赔偿 1,672,375,000.00 元本金并以此为基数按同期同类存

款利率支付资金占用的利息。蛟河农商行认为华源证券在案涉业

务过程中存在过错行为，致使其 15％的本金、利息损失无法获得

清偿，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2、本案起诉状记载的诉讼请求为： 

蛟河农商行请求判令华源证券承担以下责任：（1）赔偿蛟河

农商行本金损失 295,125,000.00 元、利息损失 64,594,183.39 元

【利息损失暂计算至 2024 年 9 月 12 日为 64,594,183.39 元，自

2024 年 9 月 13 日起，以 295,125,000.00 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

银行同期同类存款利率（年利率 2.75%），支付至全部款项付清

之日】、管理费损失 80 万元、托管费损失 20 万元、信托费损失

200 万元（管理费、托管费、信托费损失金额以实际扣划金额为

准）；（2）向蛟河农商行返还以华源证券名义开立在邮储文昌路

支行理财账户的资金余额 263,013.70 元（以实际账户余额为准）

和以“九州证券启航 31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名义开立在宁波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资管计划托管账户中的资金余额

11,853.80 元（以实际账户余额为准）；（3）承担案件律师费 30 万

元、诉讼费、保全费、财产保全担保费（如有）等。 

二、案件进展情况 

华源证券在向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

权提出异议。 

2025 年 3 月 3 日，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华源证券

的管辖权异议。目前，华源证券已经就管辖权异议裁定提起上诉。 

截至目前，本案处于一审审理状态。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尚

无一审判决。 

三、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公司经营情况良好，业务开展正常，财

务状况良好。本案件预计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与偿债能力产生

重大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本页以下无正文） 




